
唐
代
婦
女
的
婚
姻

李

樹

桐

本
論
丈
你
作
者
經
國
家
科
學
委
員
會
精
助
，
所
提
「
唐
代
的
婦
女
」

專
題
論
丈
內
之
一
部
分
。
特
此
川
江
明
。

-國-

婚
姻
的
趨
向
和
禁
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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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
治
通
鑑
卷
二
百
高
宗
顯
慶
四
年
(
六
五
九

)
h
h
y
十
月
載•• 

初
，
太
宗
疾
山
東
士
人
自
持
門
地
婚
姻
多
貴
資
財
，
命
俯
民
族
志
例
辟
一
等
;
王
妃
、
主
堉
皆
取
勳
巨
家
，
不
議
山
東
之
族
。
而
魏
徵
、
房

玄
齡
、
李
的
家
皆
盛
與
為
婚
，
常
左
右
之
，
由
是
舊
聖
不
減
;
或
一
姓
之
中
，
更
分
某
房
某
眷
，
高
下
懸
蹄
。
李
義
府
為
于
求
婚
不
獲
，
恨

之
，
故
以
先
帝
之
旨
，
勸
上
矯
其
弊
。
主
戌
'
詔
後
魏
攏
西
李
寶
、
太
原
王
瓊
、
做
陽
鄭
溫
、
蒞
陽
雇
于
遷
、
盧
渾
、
盧
輔
、
清
河
崔
宗
伯
、

崔
一
兀
孫
、
前
燕
博
腹
崔
懿
、
耳
目
趙
郡
李
楷
等
子
孫
，
不
得
白
為
婚
姻
。
仍
定
天
下
按
女
受
財
之
數
，
毋
得
安
陪
門
財
。
然
族
望
為
時
所
俏
，

終
不
能
禁
，
或
載
女
竊
送
夫
家
，
或
女
老
不
嫁
，
終
不
與
異
姓
為
婚
。
其
一
京
宗
落
諦
，
昭
，
程
所
不
齒
者
，
往
往
自
稱
禁
婚
家
，
益
增
厚
償
。

由
以
上
記
載
，
可
以
表
現
出
來
以
下
的
重
要
意
義•• 

一
、
唐
太
宗
疾
山
東
士
人
自
科
門
地
，
婚
姻
多
貴
資
財
，
而
用
政
治
力
量
以
壓
抑
之
;
但
魏
徵
、
房
玄
齡
、
亭
的
等
唐
代
名
臣
仍
然
甘
願
和
他

們
為
婚
。
可
見
當
時
仰
慕
門
第
觀
念
之
深
。

二
、
自
貞
觀
十
二
年
(
六
一
二
八
)
頒
行
民
族
志
，
到
高
宗
顯
慶
四
年
(
六
五
九
)
已
經
二
十
餘
年
，
「
榮
寵
莫
之
能
比
」
(
舊
書
本
傳
)
的
李

義
府
，
為
其
于
求
婿
，
尚
且
不
獲
;
可
見
山
東
士
人
，
在
婚
姻
方
面
，
仍
然
為
人
們
所
景
仰
而
願
意
高
擎
的
。

三
、
經
商
宗
下
詔
令
他
們
不
得
自
為
婚
姻
，
但
是
終
不
能
禁
，
以
至
於
或
載
女
竊
、
逸
夫
家
，
或
女
老
不
嫁
，
終
不
與
其
姓
為
婚
。
尤
可
見
山
東

士
人
門
第
觀
念
之
重
，
而
且
不
肯
跌
落
身
價
。

總
之•• 

婚
姻
以
門
第
為
重
。
換
句
話
說•• 

潤
灣
是
悔
惘
齣
撞
搜
條
件
。

隔
自
嘉
話
•• 

薛
中
書
一
兀
超
謂
所
親
曰
:
吾
不
才
，
官
貴
過
分
，
然
平
生
有
三
恨•• 

始
不
以
進
士
版
第
、
娶
五
姓
女
，
不
得
修
國
史
。

唐
代
的
女
的
婚
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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薛
一
兀
越
是
高
宗
時
宰
相
，
甚
得
高
宗
倩
重
，
但
他
提
出
的
平
生
三
恨
，
竟
將
不
娶
五
姓
女
與
不
以
進
士
摧
第
和
不
得
修
國
史
並
列
，
可
見
他
內
心
喪

門
第
觀
念
的
深
重
。
同
時
也
代
表
著
當
時
一
般
人
內
心
蘊
藏
的
觀
念
。

舊
唐
書
卷
八
十
一
李
敬
玄
傳
•• 

上
一
兀
二
年
，
引
吏
部
尚
書
，
仍
舊
兼
太
子
左
庶
于
監
修
國
史
，
向
中
書
門
下
三
品
。
敬
玄
久
居
選
部
，
人
多
附
之
。
前
後
三
娶
，
皆
山
東
士

族
。
又
與
趙
郡
李
氏
合
譜
，
故
台
省
要
職
，
多
是
同
族
婚
構
之
家
。

同
書
在
一
百
八
十
八
李
日
知
傳•• 

開
一
兀
三
年
卒o
初
日
知
以
官
在
權
耍
，
諸
于
弟
年
續
總
角
，
皆
結
婚
名
族
。

同
書
卷
九
十
李
懷
遠
傳
附
李
彭
年
傳
﹒
.

天
寶
初
，
文
為
吏
部
侍
郎
，
與
右
相
李
林
甫
善
，
慕
山
東
著
姓
為
婚
姻
，
引
就
清
列
以
大
其
門
。

李
敬
玄
是
高
宗
時
宰
相
，
前
後
三
娶
皆
山
東
士
族
。
李
日
知
是
武
后
至
玄
宗
時
人
，
睿
宗
景
雲
時
，
曾
作
宰
相
，
他
家
的
諸
于
弟
皆
結
婚
名
族
。
李

彭
年
是
天
寶
時
人
，
他
仍
然
慕
山
東
著
姓
為
婚
姻
。
可
見
自
高
宗
時
以
至
玄
宗
天
寶
年
間
，
這
種
仰
慕
名
挨
結
婚
姻
的
門
第
觀
念
，
一
直
在
流
行
若

總
之
，
唐
代
婚
姻
最
重
視
門
第
，
門
第
是
女
于
擇
婚
的
第
一
個
目
標
。

唐
會
要
卷
八
十
三
版
娶
條
﹒
.

(
貞
觀
)
十
六
年
(
六
四
二
)
詔
•• 

「
婚
網
之
道
，
其
先
於
仁
義
-
j
i
-
-

問
名
惟
在
於
竊
賀
，
結
楠
必
歸
于
宮
室
。
乃
有
新
宮
之
輩
，
豐
財

之
家
，
慕
其
祖
宗
，
競
結
婚
構
，
多
納
財
資
，
有
如
跟
當......... 

積
習
成
俗
，
迄
今
未
已
o
j
i
-
-
-

朕
夙
夜
兢
惕
，
憂
勤
政
道
，
往
代
蠹
害

，
成
已
懲
草
，
惟
此
做
風
，
未
能
盡
變
......... 

其
自
今
年
六
月
，
禁
賣
婚
。
」

由
太
宗
泣
一
詔
令
，
知
當
時
婚
構
多
納
財
賀
，
有
如
版
嚕
。
由
太
宗
斷
然
的
「
禁
頁
婚
」
'
知
位
時
頁
婚
炯
已
達
到
風
俗
毆
替
的
程
度
了
。
合
而
觀

之
，
可
以
看
出
自
初
的
婚
姻
，
很
重
視
財
貨
。

通
典
卷
五
十
八
禮
十
八
﹒
.

(
顯
慶
四
年
(
六
五
九
)
詔
後
魏
朧
西
李
寶
、
太
原
王
瓊
......... 

不
得
白
為
婚
姻
。
仍
自
今
已
後
，
天
下
嫁
女
受
財
，
立
一
品
以
上
之
家
，
不

得
過
紹
三
百
匹
;
四
品
五
品
，
不
得
過
二
百
四•• 

六
品
七
品
，
不
得
過
一
百
四
;
八
品
以
下
，
不
得
過
五
十
伍
。
皆
充
所
婊
女
資
妝
等
用
，

其
夫
家
不
得
受
陪
門
之
財
。

另
據
胡
三
省
通
鑑
註
•• 

「
陪
門
財
者
，
女
家
們
望
素
高
，
而
議
婚
之
家
非
梢
，
令
其
納
財
以
陪
門
墓
。
」
也
就
等
於
「
頁
婚
」0
頁
婚
的
風
俗
，
以

至
於
引
起
高
宗
下
詔
限
制
價
格
，
固
然
由
李
義
府
之
奏
所
引
起
，
但
賈
婚
現
象
之
嚴
重
，
必
是
普
遍
的
事
實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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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
吞
山
詩
長
慶
集
一
了
秦
中
吟
十
首
之
一
議
婚•• 

.... 

貧
為
時
所
棄
，
富
為
時
所
趨
，
紅
樓
富
家
女
，
金
縷
繡
羅
懦
，
見
人
不
斂
手
，
嬌
癡
二
八
初
，
母
兄
未
開
口
，
已
嫁
不
贊
哭
。
綠
窗

貧
家
女
，
寂
買
二
十
餘
，
荊
釵
不
值
錢
，
衣
上
無
真
珠
，
幾
迴
人
欲
聘
，
臨
日
叉
蜘
騙
。
主
人
會
良
媒
，
置
酒
滿
玉
壺
，
四
座
且
勿
飲
，
聽

我
歌
兩
途
。
富
家
女
易
嫂
，
跋
早
輕
其
夫
，
貧
家
女
難
嫂
，
婊
晚
幸
於
姑
。
聞
君
欲
娶
婦
，
娶
婦
意
何
如
。

這
是
白
居
易
為
富
女
易
嫁
貧
民
難
嫁
而
發
的
牢
騷
。
由
他
的
這
種
牢
騷
可
以
君
出
當
時
婚
嫁
以
貧
富
為
準
的
現
象
。

無
論
的
你
女
的
索
取
資
財
，
或
貧
女
難
悔
，
都
可
表
現
出
來
資
財
是
婚
姻
的
重
要
條
件
。
也
是
女
子
擇
姻
的
第
三
個
臼
標
。

店
挾
言
卷
三
﹒
.

進
士
曲
江
大
會
，
先
蝶
教
坊
請
奏
，
上
御
紫
雲
樓
垂
簾
觀
焉
。
公
卿
家
率
以
是
日
擇
婿
，
車
馬
填
寒
。

唐
代
最
重
進
士
，
稱
中
進
士
為
登
龍
門
。
縱
然
過
去
並
非
貴
族
，
而
富
貴
即
在
眼
前
。
也
可
以
稱
之
為
新
貴
。
所
以
公
卿
之
家
，
都
以
新
登
科
的
進

士
，
為
擇
婿
的
好
對
象
。

皇
的
民
原
化
記
有
云
﹒
.

一
中
朝
于
弟
，
性
頗
落
拓
，
少
孤
，
依
於
外
家
。
j
i
-
-
-

舅
氏
一
女
，
甚
有
才
色
，
此
子
求
娶
焉
。
舅
曰
:
「
汝
且
勵
志
求
名
0

名
成
，
吾

不
遠
汝
。
」
此
子
進
發
憤
驚
學
，
榮
名
京
巴
。

以
踴
舅
之
親
，
尚
以
「
名
成
」
為
議
婚
的
先
決
條
件
。
其
他
無
明
舅
之
關
係
者
，
更
是
「
不
成
名
婚
事
免
談
」
了
。

綜
合
以
上
所
舉
二
事
而
觀
察
之
，
可
以
歸
納
出
來
一
句
話
，
就
是
共
有
功
名
的
新
貴
，
是
女
子
擇
婚
的
第
三
個
目
標
。

以
上
女
于
擇
婚
的
三
個
重
要
目
標
，
無
論
是
門
第
，
資
財
或
功
名
，
分
言
之
固
可
分
而
為
三
，
合
言
之
，
可
融
而
為
一
，
就
是
極
重
現
現
實
。

盼
著
隨
夫
貴
。
這
是
很
顯
明
的
唐
代
婦
女
婚
姻
的
趨
向
。

唐
律
疏
議
卷
第
十
四
戶
婚
下
﹒
.

諸
同
姓
為
婚
者
，
各
徒
二
年
。
穗
麻
以
上
，
以
姦
論
。

這
就
是
同
姓
不
婚
。
蓋
中
國
古
代
「
同
姓
結
婚
，
其
生
不
蕃
。
」
之
遺
意
。

同
書
同
卷
叉
日
﹒
.

諸
監
臨
之
宮
，
娶
所
監
臨
女
為
妾
者
，
杖
一
百
，
若
為
親
屬
娶
者
亦
如
之
。

這
是
禁
丘
地
方
官
，
不
得
娶
住
于
其
地
的
女
子
為
妾
。

同
書
問
卷
艾
曰
•• 

諸
典
故
娶
良
人
女
為
妻
者
，
徒
一
年
半
。
女
家
滅
一
等
(
合
徒
一
年
)
離
之
。

唐
代
如
女
的
婚
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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諸
雜
戶
不
得
與
良
人
為
婿
，
違
者
杖
一
百
，
官
戶
娶
良
人
女
者
亦
如
之
。
良
人
娶
官
戶
女
者
，
加
二
等
。

這
是
禁
正
蚊
牌
、
雜
戶
、
官
戶
不
得
與
良
人
為
婿
。

以
上
三
種
禁
律
以
外
，
另
有
一
種
加
強
的
嚴
格
規
定
•• 

諸
遑
律
為
婚
，
雖
有
媒
鴨
，
而
恐
喝
娶
者
加
本
罪
一
等
，
強
娶
者
叉
加
一
等
。

既
為
法
律
所
嚴
禁
，
凡
有
法
律
常
識
者
，
當
然
要
極
力
避
免
。
所
以
唐
代
違
犯
以
上
禁
律
的
事
例
，
報
鮮
。

以
上
係
就
男
子
娶
女
而
言
的
禁
條
，
假
若
反
過
來
改
為
女
城
男
而
言
的
禁
條
，
那
便
是
•• 

一
、
不
准
嫁
與
同
姓
近
親
。

二
、
不
准
嫁
與
監
臨
之
官
和
他
的
親
屬
。

三
、
不
准
據
典
故
隸
和
雜
戶
身
分
卑
賤
的
人
。

-.-‘ 
進
婚
的
方
法
與
婚
姻
年
齡

詩
云•• 

「
伐
柯
如
何
，
非
斧
不
克
，
娶
妻
如
何
，
非
媒
不
得
。
」
孟
子
亦
謂

•• 

「
父
母
之
命
，
媒
的
之
言
。
」
可
見
我
國
自
古
以
來
，
婚
姻
都

需
要
媒
人
說
合
o

唐
律
中
曾
提
到
•• 

「
諸
違
律
為
婚
，
雖
有
媒
聘........• 

」
(
見
前
)
等
宙
間
，
可
見
婚
姻
的
結
合
，
仍
然
以
媒
聘
為
常
規o
縱
然
有

時
候
不
明
記
媒
人
或
冰
人
字
樣
;
但
事
之
常
經
，
盡
在
不
一
一
一
一
日
中
。
決
不
能
以
蜈
聘
的
例
證
不
移
多
，
而
妄
斷
唐
代
的
婚
姻
不
需
要
媒
聘
。

媒
人
介
紹
之
外
，
尚
有
其
他
方
法
。
第
一
種
方
法
是
公
開
徵
考
;
其
辦
法
是
由
女
方
主
婚
人
規
定
一
定
標
準
條
件
，
應
徵
的
男
子
遇
有
能
符
合

其
標
平
者
，
即
可
允
許
城
之

o

唐
朝
開
國
的
唐
高
祖
和
實
皇
后
的
婚
姻
，
就
是
這
種
例
證
o

舊
唐
書
卷
五
十
一
后
妃
列
傳
上
，
高
祖
太
極
皇
后
質
民

傳
紀
其
事
日
﹒
.

「
高
祖
太
穆
皇
后
實
氏
，
京
兆
始
平
人
，
情
定
州
總
管
神
武
公
(
質
〉
裁
之
女
也
。
后
母
周
武
帝
姊
襄
陽
長
公
主
。
后
生
而
髮
垂
過
頸
，
三

歲
與
身
齊
，
周
武
帝
特
愛
重
之
，
養
於
宮
中
。
時
武
帝
納
突
厥
女
為
后
，
無
罷
，
后
尚
幼
，
竊
言
於
帝
曰
:
『
四
邊
未
靜
，
突
厥
尚
強
，
願

舅
抑
情
撫
慰
，
以
蒼
生
為
念
。
但
讀
突
厥
之
助
，
則
江
南
關
束
，
不
能
為
患
矣
。
』
武
帝
深
納
之
。
毅
聞
之
，
謂
長
公
主
曰
:
『
此
女
才
貌

如
此
，
不
可
妄
以
許
人
，
當
為
求
賢
夫
。
』
乃
於
門
牌
畫
二
孔
雀
，
諸
公
于
有
求
婚
者
，
輒
與
兩
箭
射
之
，
潛
約
中
目
者
許
之
。
前
後
數
十

輩
，
+
H六能
中
。
高
祖
後
至
，
兩
發
各
中
一
目
。
毅
大
悅
，
遂
歸
於
我
帝
。
」

這
就
說
今
「
雀
屏
中
選
」
一
語
的
由
來
。
此
類
選
婚
方
法
，
在
店
時
行
之
者
究
有
多
少
，
無
法
推
知
。
蓋
此
類
選
婚
方
法
，
必
須
女
方
才
貌
卓
越
，

或
女
家
主
婚
人
兵
有
特
殊
的
文
武
才
能
而
且
極
為
重
視
其
才
能
者
，
始
能
採
用
。
再
反
過
來
說
•• 

唐
高
祖
為
唐
開
國
皇
帝
，
他
的
信
屏
中
選
，
當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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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以
後
必
定
很
普
遍
的
傳
為
佳
話
，
一
些
公
卿
之
家
，
由
於
景
仰
、
崇
拜
、
好
奇
，
模
仿
心
理
而
有
教
法
採
用
者
，
亦
在
情
理
之
中
。

第
二
種
方
法
是
半
由
人
選
半
聽
天
命
。
如
閃
一
兀
天
寶
遺
事
牽
紅
絲
娶
婦
條
說

•• 

郭
一
兀
振
少
時
，
美
風
姿
，
有
才
藝
，
宰
相
張
嘉
貞
欲
納
為
婿
，
一
兀
振
曰
:
『
知
公
門
下
有
女
五
人
，
未
知
孰
陋
。
事
不
可
倉
卒
，
更
符
付
之

』
0

張
曰
:
『
一
虹
口
女
各
有
姿
色
，
即
不
知
誰
是
匹
偶
。
以
于
風
骨
奇
秀
，
非
常
人
也
，
吾
欲
令
五
女
各
持
一
絲
眼
前
，
使
于
取
便
牽
之
，
侍

者
為
精
』
0

元
振
欣
然
從
命
，
遂
牽
一
紅
絲
線
，
得
第
三
女
，
大
有
姿
色
，
後
果
隨
夫
貴
達
。

張
嘉
貞
這
種
安
排
，
也
並
非
完
全
的
聽
天
由
命
，
實
是
郭
一
兀
振
的
美
風
姿
有
才
藝
，
巳
早
為
張
嘉
貞
所
選
中
，
所
以
用
牽
紅
絲
者
，
只
是
為
解
決
五

女
間
的
互
爭
或
五
讓
而
採
取
聽
挨
緣
分
的
辦
法
罷
了
。

第
三
種
方
法
是
全
聽
隸
分
，
如
侍
兒
小
名
錄
所
記•• 

唐
德
宗
時
，
奉
恩
院
王
才
人
養
女
鳳
兒
，
當
以
紅
葉
題
詩
置
御
構
中
流
出
，
為
進
士
買
全
虛
所
得
。
金
吾
奏
其
事
，
帝
授
全
虛
金
吾
衛
兵
官

，
以
鳳
兒
妻
之
。

以
上
所
舉
的
女
子
選
婿
辦
法
，
雖
然
有
或
半
或
全
的
聽
天
命
(
級
分
)
的
成
分
在
內
，
但
是
決
定
的
和
執
行
的
，
還
是
全
在
於
人
。
叉
所
謂
「
紅
絲

」
「
紅
葉
」
選
婚
事
，
只
是
因
其
奇
而
傳
為
佳
話
，
但
其
數
目
，
必
不
會
太
多
。

唐
律
戶
婚
有
云
•• 

諸
據
娶
違
律
，
祖
父
母
、
父
母
主
婚
者
，
獨
坐
主
婚
。
若
期
親
尊
長
主
婚
者
，
主
婚
為
首
，
男
女
為
從
。

可
見
過
常
主
婚
者
，
多
係
祖
父
母
、
父
母
，
及
期
親
尊
長
。

開
一
兀
天
寶
遺
事
選
婚
窗
條
﹒
.

李
林
甫
有
女
六
人
，
各
有
姿
色
，
雨
露
之
家
，
求
之
不
允
。
林
面
廳
事
壁
間
，
閃
一
橫
窗
，
飾
以
雜
寶
，
賴
以
海
紗
，
常
日
使
六
女
戲
於
窗

下
，
每
有
貴
族
子
弟
入
誨
，
林
甫
即
使
女
於
窗
中
自
選
可
意
者
事
之
。

叉
可
見
有
此
一
一
父
母
會
接
受
女
見
的
意
見
而
讓
她
們
有
些
自
主
。

至
於
女
于
婚
隊
的
年
齡
，
大
致
站
北
齊
、
北
周
以
來
早
婚
之
俗
。
據
有
關
記
載
可
以
查
考
者
有
•• 

舊
唐
書
太
宗
文
德
順
聖
皇
后
長
孫
氏
傳
﹒
.

年
十
三
，
蹟
於
太
宗
。

通
鑑
卷
一
百
九
十
五
貞
觀
十
一
年
載•• 

故
荊
州
都
督
武
士
議
女
年
十
四
，
上
聞
其
美
，
召
入
後
官
為
才
人
。

舊
唐
書
卷
一
百
九
十
三
列
女
傳•• 

惜
代
婦
女
的
婚
姻
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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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
會
仁
母
敬
氏
，
年
十
五
適
獎
氏
，
生
會
仁
而
夫
喪
。

同
前
書
前
卷
，
楚
王
靈
龜
妃
上
官
民
傳•• 

上
官
年
十
八
，
歸
於
靈
龜
。

新
唐
書
卷
二
百
五
烈
女
傳•• 

堅
貞
節
婦
李
者
，
年
十
七
，
嫁
為
鄭
廉
妻
。

全
唐
丈
卷
二
百
十
六
陳
子
昂•• 

唐
陳
州
宛
邱
縣
令
高
府
君
夫
人
河
南
宇
丈
氏
基
誌•• 

十
四
適
於
高
府
君
。

同
書
同
卷
陳
子
昂
﹒
﹒
館
陶
郭
公
姬
薛
氏
基
詰
銘
﹒
.

姬
人
姓
薛
氏
，
本
東
開
國
王
金
氏
之
女
也.•......• 

少
號
仙
子......... 

年
十
五
，
大
將
軍
嘉
，
遂
剪
髮
出
家
，
將
學
金
仙
之
道
而
見
寶
手
菩
塵

，
靜
心
六
年
，
青
蓮
不
至
0
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 

遂
返
初
服
，
而
歸
我
郭
公
」
。

按
薛
氏
十
五
歲
出
家
，
文
靜
心
六
年
，
按
時
應
為
二
十
一
歲
。

全
唐
文
卷
一
百
九
十
六
楊
炯•• 

彭
城
公
夫
人
爾
朱
民
墓
誌
銘•• 

夫
人
年
甫
十
八
，
遂
歸
於
我
。

同
書
同
卷
楊
炯
•• 

伯
母
東
平
郡
夫
人
李
氏
墓
誌
銘
﹒
.

年
初
及
非
(
十
五
)
，
甫
歸
於
我
。

同
書
卷
二
百
三
十
二
張
說
:
樂
陽
夫
人
鄭
氏
墓
誌
銘
•• 

夫
人
年
十
七
歸
於
我
氏
。

同
書
二
百
七
十
九
鄭
萬
鈞•• 

代
國
長
公
主
碑•• 

公
主
諱
華
，
字
花
婉
-
j
i
-
-

降
歸
於
鄭
'
時
年
一
十
有
七
。

同
書
卷
三
百
十
九
李
華
﹒
﹒
唐
故
東
光
縣
主
神
道
碑
銘
並
序
﹒
.

年
十
六
妥
封
芭
王
擇
聞
喜
公
以
妻
之
。

同
書
卷
一
一
一
百
二
十
一
李
華

•• 

李
夫
人
傳•• 

年
十
立
了
歸
於
貴
鄉
丞
蒞
陽
盧
公
。

同
書
卷
三
百
三
十
一
楊
箱•• 

扮
陽
王
妻
霍
國
夫
人
王
氏
神
道
碑•• 

年
既
及
奔
(
十
五
)
，
禮
從
納
幣
，
且
一
一
口
告
師
氏
，
歸
於
扮
陽
。



同
書
卷
三
百
四
十
顏
真
卿
﹒
﹒
晉
紫
盧
一
兀
君
個
上
貝
司
命
南
嶽
夫
人
魏
夫
人
仙
增
碑
銘
﹒
.

夫
人
諱
華
存
，
字
賢
安
......... 

性
樂
神
仙
，
味
民
慕
道
j
i
-
-
-

親
戚
往
來
一
無
關
見
，
常
欲
別
居
閒
處
，
父
母
不
許
，
年
二
十
四
強
適
太
保

據
南
陽
劉
君
幼
彥
。

同
書
卷
三
百
四
十
六
劉
長
卿
﹒
﹒
唐
睦
州
司
倉
參
軍
盧
公
夫
人
鄭
氏
墓
誌
銘
﹒
.

夫
人
郎
新
鄉
府
君
第
五
女
j
i
-
-
-

難
於
擇
對
，
年
十
九
，
以
束
自
墨
車
之
禮
遂
歸
於
公
。

同
書
卷
三
百
九
十
一
獨
孤
及•• 

唐
太
府
少
卿
兼
萬
州
刺
史
賀
若
公
故
夫
人
河
南
郡
君
一
兀
氏
基
誌
銘

•• 

夫
人
諱
某
，
魏
景
韓
皇
帝
九
代
孫
也
。
j
i
-
-
-

綜
習
文
史
，
年
十
凹
，
娥
河
南
賀
若
璿
。

同
書
同
卷•• 

獨
孤
及
﹒
﹒
唐
司
直
博
踐
崔
公
故
夫
人
趙
郡
李
氏
墓
誌
銘
﹒
.

夫
人
諱
某
，
趙
郡
人
也
••.••.... 

年
十
六
，
歸
於
崔
氏
。

同
書
卷
四
百
三
十
八
寶
從
直
﹒
﹒
唐
故
河
南
府
司
錄
盧
夫
人
崔
氏
墓
誌
銘
﹒
.

夫
人
剖
敬
公
之
季
女
也
，
年
十
有
一
，
一
歸
於
蒞
陽
盧
公
。

同
書
卷
四
百
四
十
鄭
線
﹒
﹒
唐
故
左
武
衛
部
將
呵
南
一
兀
府
君
夫
人
榮
陽
鄭
氏
墓
誌
銘
﹒
.

夫
人
鄭
民
榮
陽
人
也
，
......... 

世
承
官
族
，
時
謂
盛
門
。
年
十
八
，
適
河
南
一
兀
鏡
遠
。

同
書
卷
六
百
九
十
二
李
師
聖•• 

唐
故
許
氏
夫
人
墓
誌•• 

夫
人
即
井
之
長
女
也
，
年
始
及
非
(
十
五
)
，
歸
於
許
氏
。

同
書
卷
七
百
三
十
八
﹒
﹒
沈
亞
之•• 

韋
婦
墓
誌
銘
﹒
.

永
貞
初
，
歸
夫
人
於
京
兆
韋
氏
，
夫
人
之
歸
，
年
始
十
四
，
已
能
成
婦
道
。

向
書
同
卷
沈
亞
之
﹒
﹒
盧
金
蘭
墓
誌
銘
﹒
.

年
自
十
五
，
歸
於
沈.....•... 

從
沈
民
凡
十
一
年
，
年
二
十
六
。

同
書
卷
七
百
八
十
﹒
﹒
李
商
隱•• 

請
盧
尚
書
撰
曾
祖
批
誌
文
狀
﹒
.

夫
人
兵
部
第
三
女
，
年
十
七
歸
於
安
陽
君
。

同
書
卷
七
百
八
十
五•• 

種
員
﹒
﹒
繭
曹
王
故
太
妃
鄭
氏
基
誌
銘
﹒
.

年
十
四
歸
於
公
族
。

根
攘
以
上
二
十
五
條
記
載
，
可
作
一
統
計
表
如
下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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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
代
部
分
女
子
按
時
年
齡
統
計
表

年
歲
一
歲
歲
歲
一
或
一
歲
一
歲
一
歲

齡
口
一
血
泊

U

一
白
一
刊

m
…
口
~
的

人
人
人
人
一
人
一
人
一
人
人

5

一

5
-
2
-
4
3

數

可
i
n
u
n
L

八

人 19 歲

20 歲

21 歲

22 歲

23 歲

歲

人

O 

l 人 i24

l 

。
1 

。

攘
此
表
君
出
來
出
嫁
最
早
的
十
一
歲
，
最
遲
的
二
十
四
歲
。
人
數
最
多
的
是
十
四
歲
、
十
五
歲
的
，
各
為
五
人
，
各
佔
百
分
之
二
十
，
合
佔
百
分
之

四
十
。
其
次
多
的
是
十
七
歲
，
佔
百
分
之
十
六
。
再
其
次
為
十
八
歲
，
佔
百
分
之
十
二
。
十
三
葳
以
下
，
十
九
歲
以
上
的
則
佔
少
數
了
。
值
得
注
意

的
是
:
表
中
十
九
歲
、
二
十
一
歲
、
二
十
四
歲
的
雖
各
一
人
，
但
都
布
特
殊
原
因
。
盧
夫
人
鄭
民
年
十
九
出
版
是
因
「
難
於
擇
對
」
'
館
陶
部
公
姬

薛
氏
二
十
一
歲
始
娥
，
是
因
十
五
歲
時
「
剪
髮
出
家
」
'
「
靜
心
六
年
，
青
蓮
不
至
」
'
遂
蹉
跎
了
青
春
的
歲
月
。
至
於
劉
幼
薄
之
妻
魏
氏
二
十
四

歲
始
婚
，
是
因
她
「
性
樂
神
仙
，
味
真
慕
道
」
本
不
願
結
婚
，
經
父
母
強
迫
後
續
結
婚
的
，
更
是
特
別
的
原
因
。
總
之
十
四
歲
、
十
五
歲
結
婚
的
最

多
，
十
四
歲
到
十
八
歲
結
婚
的
佔
絕
大
多
數
。

史
書
與
基
誌
的
記
載
，
是
確
有
其
人
，
絕
對
可
靠
。
詩
的
歌
詠
'
可
能
具
有
其
人
，
也
可
能
並
無
其
人
而
是
概
括
言
之
的
。
大
致
亦
屬
可
侶
，
舟
、

有
時
其
可
信
的
程
度
並
不
亞
於
正
史
。
李
白
長
干
行
二
首
(
李
太
自
全
集
卷
之
四
)
•• 

十
四
為
君
婦
，
蓋
顏
未
嘗
閉
，
低
頭
向
暗
壁
，
于
喚
不
一
迴
。

白
居
易
蜀
路
石
婦
(
白
吞
山
詩
集
卷
一
)
•• 

十
五
據
巴
人
，
十
六
夫
征
行......... 

其
婦
執
婦
道
，
一
一
如
體
經
。

崔
顯
王
家
少
婦
(
全
唐
詩
第
二
函
第
九
珊
)•• 

十
五
據
王
昌
，
盈
盈
入
畫
堂
，
自
悔
年
最
小
，
復
倚
婿
為
郎
。

雖
然
不
能
相
信
真
有
其
人
，
但
所
云
女
于
十
四
歲
、
十
五
歲
出
版
，
更
可
增
加
以
上
的
結
論
(
女
于
出
嫁
時
的
年
齡
十
四
歲
、
十
五
歲
的
最
多
)
的

可
信
性
。

至
於
白
居
易
貧
家
女
(
一
名
議
婚
，
長
慶
集
二
)
所
云•• 



紅
樓
富
家
女
j
i
-
-
-

嬌
癡
二
八
初
，
己
的
你
不
須
哭
。
綠
窗
貧
家
女
，
寂
其
二
十
餘
。

無
人
願
娶
的
貧
家
女
以
至
於
「
寂
寞
二
十
餘
。
」
這
是
白
居
易
為
貧
女
難
嫁
而
發
的
感
嘆
。
但
是
人
數
也
不
會
太
多
。

白
居
易
贈
友
(
白
吞
山
詩
長
慶
集
二
)•• 

三
十
男
有
室
，
二
十
女
有
歸
，
近
代
多
離
亂
，
婚
姻
多
過
期
，
嫁
娶
既
不
早
，
生
育
常
苦
遲
。

這
說
明
了
婚
姻
過
期
的
原
因
，
是
多
離
亂
了
Q

如
果
不
發
生
離
亂
，
婚
姻
大
致
都
不
至
於
過
期
的
。

唐
會
要
卷
八
十
三
版
娶
﹒
.

貞
觀
一
兀
年
二
月
四
日
詔
曰
:
「.......... 

:
宜
令
有
司
，
所
在
勸
勉
，
其
庶
人
男
女
無
室
家
者
，
並
仰
州
縣
官
人
，
以
禮
聘
娶
。
皆
任
其
同
類

相
求
，
不
得
抑
瑕
。
男
子
二
十
女
子
十
五
以
上
，
及
妻
喪
達
制
之
後
，
搞
居
服
紀
已
除
，
並
讀
申
以
婚
擒
，
令
其
好
合
。
」

悶
審
問
卷
又
說•• 

閱
一
兀
二
十
二
年
二
月
軌•• 

男
年
十
五
，
女
年
十
三
以
上
，
聽
婚
燒
。

貞
觀
元
年
詔
令
指
示
的
婚
姻
年
齡
是
男
子
二
十
女
子
十
五
以
上
，
到
閉
一
兀
二
十
二
年
勒
令
又
改
早
為
男
年
十
五
女
年
十
三
以
上
。
其
中
原
因
，
雖
未

說
明
，
攘
理
推
翻
，
當
係
自
貞
觀
至
閱
一
兀
年
間
，
男
年
十
五
女
年
十
三
以
上
常
有
結
婚
的
，
政
府
為
遷
就
事
實
而
重
訂
法
令
的
。

根
攘
以
上
種
種
，
前
面
所
作
女
于
嫁
時
年
齡
表
，
雖
然
只
是
部
兮
的
抽
查
，
但
其
結
論
，
當
可
代
表
全
唐
。

-4 -
婚
俗
與
婚
儀

唐
律
戶
婚
條•• 

諸
許
嫁
女
，
已
報
婚
書
及
私
約
(
約
謂
先
知
夫
身
老
幼
疾
殘
養
庶
之
類
)
而
軌
悔
者
，
杖
六
十
。
•........ 

若
更
許
他
人
者
，
杖
一
百
。

可
見
訂
婚
是
有
婚
約
的
。
已
報
婚
書
及
私
約
後
，
是
不
得
輒
悔
的
。

唐
會
要
卷
八
十
三
據
娶
帳
﹒
.

太
極
一
兀
年
，
左
司
郎
唐
紹
上
表
曰
:
「
士
庶
親
迎
之
禮
，
備
諸
六
禮
。
」

所
指
六
禮
，
是
納
采
、
間
名
、
納
吉
、
請
期
、
親
迎
五
禮
之
外
，
在
納
古
之
後
，
再
加
「
納
徵
」
一
項
。
所
謂
納
徵
'
就
是
使
使
者
納
幣
以
成
婚
禮

( 185 ) 

六
禮
之
中
，
以
親
迎
為
且
嚴
重
要
，
也
是
完
成
婚
禮
的
最
後
的
一
項
。
可
是
在
此
一
項
中
，
又
分
出
許
多
節
目
儀
式
。
茲
就
可
得
而
考
知
的
，
將

唐
代
的
婚
俗
、
婚
儀
，
略
述
如
下•• 

唐
代
婦
女
的
婚
姻
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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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陽
雜
但
卷
一•• 

婚
禮
納
采
，
有
合
腫
、
嘉
禾
、
阿
膠
、
九
于
蒲
、
朱
葦
、
雙
石
、
綿
絮
、
長
命
縷
、
乾
漆
九
事
。
皆
有
詞
•• 

膠
漆
取
其
固
。
綿
絮
取
其
調
柔

。
蒲
葦
為
心
可
屈
可
仲
也
。
嘉
禾
分
一
蝸
也
。
雙
石
意
在
兩
固
也
。

男
方
對
女
方
所
納
之
禮
，
處
處
都
取
吉
利
，
象
徵
夫
婦
愛
情
永
固
，
歡
樂
幸
福
。

白
居
易
知
春
深
(
全
唐
詩
第
七
函
第
六
珊
)•• 

何
處
春
深
好
，
春
深
按
女
家
，
紫
排
桶
上
雄
，
黃
帖
鬢
邊
花
，
轉
燭
初
移
障
，
鳴
環
欲
上
車
，
青
衣
傳
艷
梅
，
錦
繡
一
條
斜
。

何
處
春
深
好
，
春
深
娶
婦
家
，
兩
行
籠
里
燭
，
一
樹
扇
間
花
，
賓
拜
登
華
席
，
親
迎
障
慵
車
，
催
妝
詩
未
了
，
星
斗
漸
傾
斜
。

略
可
道
出
嫁
女
家
與
娶
婦
家
雙
方
的
布
置
和
婚
禮
之
大
概
情
況
。

唐
會
要
卷
八
十
三
嫁
娶
﹒
.

(
貞
觀
)
六
年
，
御
史
大
夫
韋
挺
上
表
曰
:
「
......... 

今
貴
族
豪
寓
，
婚
姻
之
始
，
或
奏
管
弦
，
以
極
歡
宴
，
唯
競
奢
侈
，
不
顧
禮
經
，.. . 

..... 

若
不
訓
以
義
方
，
將
恐
此
風
愈
扇
。
」

同
上
又
說•• 會

昌
一
兀
年
十
一
月
動•• 

婚
娶
家
音
樂
，
并
公
私
局
會
花
蠟
'
並
宜
禁
斷
。

文
可
知
婚
據
奢
侈
風
氣
之
盛
。

全
唐
詩
話•• 

雲
安
公
主
下
嫂
，
百
僚
舉
陸
腸
為
價
相
詩
，
頃
刻
而
成
。
詔
作
催
妝
五
言
曰
:
雲
安
公
主
貴
，
出
版
五
侯
家
，
天
母
親
調
粉
，
日
兄
憐
賜
花

。
催
鋪
百
于
帳
，
待
障
七
香
車
，
借
間
妝
成
未
?
東
方
欲
曉
霞
。

南
部
新
書
•• 李

賄
長
女
謂
盧
儲
必
為
狀
頭
，
來
年
果
狀
頭
及
第
，
繞
過
骰
試
，
經
赴
佳
姻
，
催
妝
詩
曰
:
「
昔
年
將
去
玉
京
游
，
第
一
仙
人
許
狀
頭
，
今

日
已
成
秦
晉
會
，
早
教
鷺
鳳
下
妝
樓
。
」

催
妝
是
新
郎
親
迎
時
，
到
女
家
首
先
要
作
的
事
。
其
儀
式
是
新
郎
預
先
作
好
一
首
催
妝
詩
，
屆
時
朗
誦
(
或
託
人
代
作
由
償
相
代
讀
)
。
內
容
大
致

是
催
新
娘
早
妝
梳
妥
當
，
以
便
早
些
下
樓
上
車
。
觀
前
面
所
引
的
兩
首
催
妝
詩
襄
所
說
•• 

「
借
間
妝
成
未
?
」
'
及
「
早
教
鷺
鳳
下
妝
樓
。
」
可
知

唐
會
要
卷
三
十
→•• 

令
非
加
拜
及
婚
會
，
并
不
得
用
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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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
子
良
七
夕
看
新
婦
(
全
唐
詩
第
一
函
第
八
珊
)
•• 

隔
巷
停
車
詩
，
隔
巷
遙
停
捕
。

白
居
易
知
春
深
(
全
唐
詩
第
七
函
第
六
加
)•• 

賓
拜
登
華
堂
，
親
迎
障
帽
車
。

可
知
新
娘
所
乘
的
車
，
是
障
慵
車
。
晴
是
繪
製
若
圖
畫
的
車
艘
。
用
憶
陣
在
車
上
，
吽
做
障
慵
車
。
這
是
蔽
風
雨
或
避
人
觀
君
的
設
備
。

在
新
婦
上
車
之
前
，
要
把
慢
障
加
在
車
上
，
那
時
也
要
讀
障
車
文
，
唐
時
的
障
車
文
傳
至
今
日
的
有
全
唐
丈
八
百
八
卷
所
載
司
空
園
，
昨
車
文
，

文
字
頗
長
，
其
後
設
日•• 

...•... 

二
女
則
牙
牙
學
語
，
五
男
則
雁
雁
成
行
，
自
然
繡
查
，
總
解
文
章
，
故
手
于
已
為
卿
相
，
敲
鬥
來
盡
是
承
郎
。
榮
迪
九
族
更
干
箱
，

見
蚓
你
兒
女
婿
攘
，
特
地
顯
慶
高
堂
。
見
郎
偉
，
童
童
遂
願
，
一
立
的
張
。
且
君
拋
賞
，
必
不
尋
常
。
簾
下
廣
開
繡
闊
，
牌
中
踴
上
牙
妹
。

珍
纖
煥
爛
，
龍
靡
馨
香
，
金
銀
器
撤
來
兩
點
，
綺
羅
堆
高
並
坊
牆
。
一
音
樂
噹
嘴
，
燈
燭
獎
煌
，
滿
盤
羅
街
，
大
樟
酒
漿
。
兒
郎
偉
，
總
擔
將

，
歸
去
教
你
喜
揚
揚
。
更
扣
頭
神
佛
，
擁
護
門
戶
古
昌
。
要
夫
人
娘
于
賢
和
會
，
事
安
存
，
取
小
國
家
可
畏
忠
良
。

看
來
也
盡
是
一
些
吉
祥
祝
福
的
話
。

俞
槌
茶
吞
室
續
鈔
十
四
云
﹒• 

... 

余
謂
催
妝
詩
婚
事
為
之
，
障
車
丈
母
氏
為
之
，
味
其
義
可
見
。

新
娘
之
母
未
必
都
能
作
能
讀
，
實
際
上
障
車
文
多
是
預
先
求
人
作
成
，
及
時
由
女
母
(
或
代
表
人
)
讀
之
而
巳
。

自
陽
雜
但
卷

7
.

近
代
婚
禮......... 

婦
上
車
，
聲
(
婿
俗
字
)
騎
而
環
車
三
臣
，
......... 

女
將
上
車
，
以
蔽
膝
覆
面
。

這
艾
女
上
車
前
的
儀
式
。

通
典
卷
五
八
禮
一
八•• 

太
極
(
睿
宗
年
號
)
一
兀
年
十
一
月
，
左
司
郎
中
唐
紹
上
表
曰
:
「
士
庶
親
迎
之
禮
，
備
諸
六
禮
，
所
以
承
宗
廟
，
事
舅
姑
，
當
領
昏
以
為
期

，
一-
4個朝
誦
見
，
往
者
下
館
庸
鄙
，
時
有
障
車
，
邀
其
酒
食
，
以
為
戲
樂
。
近
日
此
風
轉
盛
，
上
及
王
公
，
乃
廣
奏
音
樂
，
多
集
徒
侶
，
遮
擁

道
路
，
留
滯
淹
時
，
邀
致
財
物
，
動
輪
萬
計
。
遂
使
障
車
禮
服
，
過
於
聘
財
，
歌
舞
喧
嘩
，
殊
非
助
感
。
既
虧
名
教
，
叉
函
風
傲
。
諸
請
一

切
禁
斷
。
從
之
。

由
此
可
知
新
郎
新
婦
行
至
中
途
，
時
有
被
人
遮
擁
道
路
，
邀
其
酒
食
以
致
留
滯
掩
時
的
風
俗
。
這
種
風
俗
，
雖
經
政
府
下
令
禁
斷
，
但
實
行
的
程
度

，
缺
乏
記
載
。
以
事
理
推
之
，
怕
亦
難
收
買
裁
。

唐
代
婦
女
的
婚
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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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陽
雜
但
云•• 

今
士
大
夫
家
婚
禮
新
婦
乘
馬
鞍
'
悉
北
朝
之
餘
風
也
。
今
娶
婦
家
新
婦
入
門
跨
馬
鞍
，
此
蓋
其
始
也
。

這
說
明
宇
新
婦
入
們
跨
馬
鞍
的
風
俗
，
並
說
明
這
是
北
朝
的
餘
風
。
至
於
其
意
義
，
正
如
封
演
所
說

•• 

婚
姻
之
禮
坐
女
於
馬
鞍
之
側
，
或
謂
此
北
人
尚
乘
鞍
馬
之
義
。
夫
鞍
者
安
也
，
欲
其
安
穩
同
載
者
也
。
(
封
民
見
聞
記
)

西
陽
雜
姐
說
﹒
.

婦
入
門
，
舅
姑
以
下
，
悉
從
便
門
出
，
更
從
門
入
，
言
當
摘
新
婦
跡
。
又
婦
入
門
，
先
拜
豬
織
及
龜
，
夫
婦
併
拜
，
或
共
結
鏡
紐
。

由
先
拜
豬
幟
一
項
，
可
知
是
注
重
畜
牧
之
意
，
當
係
接
近
畜
牧
民
族
的
地
區
所
揉
用
，
未
必
是
普
遍
通
行
的
風
俗
。
只
是
段
成
式
所
會
見
或
所
曾
問

罷
了
。通

俗
編
儀
節•• 

兩
新
人
宅
堂
參
拜
，
謂
之
拜
堂
，
唐
人
有
此
言
也
。
王
建
失
釵
怨

•• 

「
雙
杯
行
酒
六
親
害
，
我
家
新
婦
宜
拜
堂
。
」

案
近
世
(
清
末
民
初
)
婚
禮
仍
有
拜
堂
一
項
，
夫
婦
在
堂
中
或
堂
前
先
拜
天
地
神
軾
後
再
互
相
參
拜
，
正
是
唐
代
婚
禮
中
拜
堂
的
遺
風
。

拜
堂
之
後
，
仍
有
卸
扇
禮
。
邦
扇
禮
起
源
於
東
晉
時
的
溫
睛
。
原
來
溫
晴
居
於
姑
家
。
姑
有
一
女
甚
慧
，
姑
囑
轎
為
女
覓
婚
。
晴
有
自
婚
意
，

而
佯
答
曰
:
「
佳
堉
難
得
。
」
卸
後
少
日
，
報
姑
云
•• 

「
已
覓
得
堉
o

」
因
下
玉
鏡
台
一
杖
，
姑
大
喜
。
既
婚
交
禮
，
女
以
手
被
紗
扇
撫
掌
大
笑
曰

:
「
我
回
旋
是
老
蚊
'
果
如
所
K
J

」
其
後
演
變
成
為
婚
禮
之
一
項
。
其
儀
式
是•• 

男
女
相
見
之
前
，
先
以
扇
障
女
，
男
先
誦
卸
扇
詩
，
然
後
再
將

扇
卸
去
，
令
男
女
相
見
。

通
鑑
卷
二
百
九
睿
宗
景
龍
二
年
(
七

O
八
)
十
二
月
載•• 

丁
已
晦
，
敕
中
書
門
下
與
學
士
諸
王
尉
馬
入
閻
守
歲
，
設
庭
煉
置
酒
奏
樂
。
酒
醋
，
上
謂
御
史
大
夫
賞
從
一
曰
:
「
聞
君
久
無
忱
儷
'
朕
每

憂
之
，
今
夕
歲
除
，
為
卿
成
禮
。
」
從
一
但
唯
唯
拜
謝
。
俄
而
內
恃
引
燭
籠
步
障
金
縷
羅
扇
自
西
廊
而
上
。
扇
後
有
人
去
禮
衣
花
釵
，
令
與

從
一
對
坐
。
上
命
從
一
誦
卸
扇
詩
數
首
，
一
扇
卸
去
花
易
服
而
出
，
徐
視
之
，
乃
皇
后
老
乳
母
王
氏
本
蠻
牌
也
。
上
與
侍
巨
大
笑
，
詔
封
莒
國

夫
人
，
據
為
從
一
妻
。

這
就
是
採
用
卸
扇
儀
體
的
具
體
事
實
。

卸
扇
詩
多
求
名
人
學
士
代
作
，
卸
扇
禮
多
於
狀
前
舉
行
，
時
間
多
在
親
迎
日
拜
堂
後
的
夕
夜
。
全
唐
詩
第
八
函
第
九
珊
有
李
商
隱
代
董
秀
才
卸

扇
﹒
.

莫
(
一
作
羞
)
將
畫
扇
出
雌
來
，
遮
掩
春
山
滯
上
才
，
若
道
圈
圈
似
明
月
，
此
中
氯
放
桂
花
開
。

此
詩
略
可
、
邁
出
卸
扇
時
情
景
。
叉
由
寶
從
一
的
婚
禮
和
李
商
隱
的
代
作
卸
扇
詩
合
君
，
可
以
表
示
出
唐
代
早
在
睿
宗
、
晚
在
宜
宗
時
，
卸
扇
禮
一
直



在
流
行
著
。
雖
然
在
德
宗
時
曾
經
由
顏
真
卿
之
奏
請
而
下
令
停
止
，
但
並
未
見
殼
。

卸
扇
之
後
，
仍
有
坐
抹
撤
帳
之
儀
。
其
儀
，
接
東
京
夢
華
錄
說
•• 

男
女
對
拜
畢
，
就
妹
，
男
向
右
，
女
向
左
坐
，
婦
女
以
金
錢
綠
葉
散
擲
，
謂
之
撒
帳
。

按
東
京
夢
華
錄
，
為
宋
人
孟
一
兀
老
所
著
，
所
記
撤
帳
之
儀
，
雖
未
記
胡
唐
人
早
已
行
之
。
但
另
據
宋
洪
遵
著
泉
志
說
:

景
龍
中
，
中
宗
出
降
睿
宗
女
荊
山
公
主
，
特
鑄
此
錢
用
以
撒
帳
，
敕
近
臣
及
修
文
館
學
士
拾
錢
。

攘
此
可
確
知
唐
人
已
實
行
撒
帳
之
儀
了
。
文
清
末
民
初
，
民
間
婚
禮
，
仍
有
坐
眛
撒
帳
之
儀
，
可
知
此
儀
為
唐
宋
以
來
所
流
傳
下
來
的
。

封
氏
見
聞
記•• 

近
代
婚
嫁
，
有
障
車
，
下
堉
(
婿
)
，
卸
扇
及
觀
花
燭
之
事
，
及
有
，h
a

地
，
安
帳
并
拜
堂
之
禮
，
上
自
皇
室
，
下
至
士
庶
，
其
不
皆
然
。

這
是
唐
代
婚
姻
犬
體
上
的
儀
式
及
程
序
。
不
過
由
於
人
、
地
、
時
的
不
悶
，
難
免
或
多
或
少
的
有
些
大
同
小
異
罷
了
。

通
典
卷
五
十
八
禮
十
八
﹒
.

建
中
一
兀
年
十
一
月
，
禮
儀
使
顏
真
卿
等
奏•• 

郡
縣
主
見
舅
姑
，
請
於
禮
會
院
過
事
。
明
日
早
，
舅
姑
坐
堂
，
行
執
算
之
禮
，
共
觀
華
燭
。

封
民
見
聞
記
亦
曰
﹒
.

見
舅
姑
於
堂
上
，
薦
聶
栗
段
惜
。

將
以
上
兩
條
記
載
合
觀
，
則
知
於
舉
行
婚
禮
的
次
日
早
，
新
婦
要
到
全
上
見
舅
姑
，
薦
東
栗
段
俯
，
共
觀
華
燭
。

王
建
新
嫁
娘
詞
(
全
唐
詩
第
五
商
第
五
珊
〉•• 

一
一
一
日
入
廚
下
，
洗
手
作
羹
湯
，
未
詰
姑
食
性
，
先
遺
小
姑
嘗
。

新
婦
於
婚
後
第
三
日
，
的
開
始
下
廚
房
，
作
些
家
事
了
。

在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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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典
卷
五
九
體
一
九
•• 

貞
觀
一
兀
年
二
月
訪
問
:
「

......... 

及
妻
喪
達
制
之
後
，
捕
居
服
紀
已
除
，
並
領
申
以
婚
構
。
令
其
好
合
。
若
守
志
貞
潔
，
並
任
其
情
。
」

由
太
宗
的
詔
令
，
可
以
君
出
法
令
准
許
攝
婦
改
嫁
，
但
亦
不
干
涉
其
守
志
貞
潔
的
自
由
。

在
此
種
法
令
之
下
，
唐
代
公
主
再
娥
的
頗
不
乏
人
，
甚
至
也
有
三
嫁
的
。
茲
據
新
唐
書
卷
八
十
三
諸
公
主
列
傅
作
一
唐
代
公
主
改
嫁
事
蹟
表
如

下
﹒
.

此
間
代
婦
女
的
將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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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的
祖
女

高
密
公
主•• 

下
嫁
長
孫
幸
政
，
叉
腺
段
輸
。

卡
拉
廣
公
主•• 

下
嫁
趙
慈
景
，
更
據
楊
師
道
。

房
陵
公
主
•• 

下
嫁
寶
奉
節
，
叉
嫁
賀
蘭
僧
伽
o

安
定
公
主•• 

下
嫁
溫
挺
，
叉
據
鄭
敬
玄
。

太
宗
女

在
城
公
主•• 

下
嫁
蕭
銳
，
銳
卒
，
更
嫁
姜
筒
。

甫
平
公
主•• 

下
嫁
王
敬
直
，
以
累
斥
嶺
南
，
更
嫁
劉
玄
背
心
。

遂
安
公
主•• 

下
腺
竇
遠
，
達
死
，
又
嫁
王
大
禮
。

背
安
公
主
•• 

下
嫁
韋
思
安
，
文
嫁
楊
仁
輯
。

城
陽
公
主•• 

下
據
杜
荷
，
叉
嫁
薛
堪
。

新
城
公
主•• 

下
怕
你
長
孫
銓
'
更
嫁
韋
正
矩
。

高
宗
女

太
平
公
主•• 

初
嫁
醉
紹
，
紹
死
，
更
嫁
武
承
闕
，
會
承
闊
少
疾
，
罷
婿
，
后
殺
武
依
暨
妻
，
以
配
主
。
(
可
謂
三
據
〉
。

中
宗
女

安
定
公
主•• 

下
嫁
王
同
歧
，
又
據
韋
懼
，
一
一
一
嫁
崔
銳
。
(
三
嫁
)

長
寧
公
主•• 

下
嫁
楊
慎
交
，
開
一
兀
十
六
年
，
慎
交
死
，
主
更
版
蘇
彥
伯
。

安
樂
公
主•• 

下
攘
武
崇
訓
，
又
據
武
廷
秀
。

睿
宗
女

涼
閻
公
主•• 

下
嫁
薛
伯
陽
，
後
婊
溫
義
(
會
要
)
。

薛
閻
公
主•• 

下
攘
王
守
一
，
更
據
裝
異
(
新
傳
)
。

郁
悶
公
主•• 

下
嫁
薛
敬
，
文
嫁
鄭
幸
義
。

玄
宗
女

常
山
公
主
•• 

下
嫁
薛
譚
，
文
嫁
竇
擇
。

平
昌
公
主•• 

下
按
溫
西
華
，
文
據
楊
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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興
信
公
主•• 

下
嫁
張
峙
，
叉
嫁
裴
頤
，
三
嫁
楊
敷
(
三
路
)
。

戚
直
公
主
•• 

下
按
楊
桐
，
叉
嫁
崔
世
間
。

廣
寧
公
主•• 

下
按
程
昌
攏
，
叉
據
蘇
克
貞
。

萬
春
公
主•• 

下
嫁
楊
拙
，
叉
嫁
楊
錯
。

新
平
公
主•• 

下
據
裴
玲
，
叉
嫁
姜
慶
初
。

建
平
公
主•• 

下
嫁
豆
盧
建
，
叉
嫁
楊
說
。

中
民
陽
公
主•• 

下
嫁
源
清
，
叉
據
蘇
震
。

肅
宗
女

蕭
國
公
主•• 

下
腺
鄭
冀
，
叉
嫁
薛
康
衡
。
乾
一
兀
一
兀
年
，
降
同
位
英
武
威
遠
可
行
(
三
嫁
)
。

延
光
公
主•• 

下
嫁
裴
徽
，
文
嫁
蕭
升
。

接
上
表
，
唐
代
公
主
改
攘
的
共
計
二
十
八
人
，
內
三
嫁
的
四
人
。
公
主
改
姆
，
還
可
以
由
於
依
勢
驕
縱
;
而
韓
愈
的
女
見
，
先
適
李
氏
，
後
嫁
獎
宗

穗
，
可
見
讀
書
人
家
也
不
禁
止
再
攘
的
。

雖
然
再
嫁
之
婦
頗
不
乏
人
，
但
不
是
婦
女
界
毫
無
貞
節
觀
念
。
進
一
步
君
，
貞
節
的
婦
女
還
是
很
多
。
兩
借
書
列
女
傳
真
就
有
不
少
的
記
載
，

李
德
武
妻
裴
氏
，
可
為
其
中
代
表
。
攘
舊
唐
書
卷
一
百
九
十
三
列
女
傳
「
李
德
武
妻
裴
民
傳
」
稱
•• 

李
德
武
妻
裴
氏
，
字
淑
英
，
戶
部
尚
書
安
旦
公
矩
之
女
也
。
性
腕
順
，
右
容
德
，
事
父
母
以
幸
間
。
適
德
武
，
經
一
年
而
德
武
坐
從
父
金
才

干
事
，
徙
叫
做
表
。
矩
時
為
黃
門
侍
郎
，
奏
請
德
武
離
婚
，
蜴
帝
許
之
。
德
武
將
與
裴
別
，
謂
曰
:
「
燕
婉
始
繭
，
使
事
分
離
，
方
遠
投
瘴
漓
，

恐
無
還
理
，
尊
君
奏
留
，
必
欲
改
婊
耳
，
於
此
間
事
長
訣
矣
。
」
裴
泣
而
對
日
•• 

「
婦
人
事
夫
，
無
再
瞧
之
禮
，
夫
者
天
也
，
何
可
背
乎
?

守
之
以
死
，
必
無
他
志
。
」
......... 

後
十
餘
年
間
，
與
德
武
音
信
斷
絕
，
矩
欲
奪
其
志
，
時
有
柳
直
求
婚
，
許
之
，
期
有
定
日
，
乃
以
剪
斷

其
髮
'
悲
泣
絕
粒
，
矩
不
可
奪
，
乃
止
。
德
武
已
於
嶺
表
娶
爾
朱
氏
為
妻
，
及
遇
赦
得
還
，
至
襄
州
，
聞
裴
守
節
，
乃
出
其
後
妻
，
重
與
裴

合
，
生
三
男
四
女
，
貞
觀
中
，
德
武
終
於
鹿
城
令
，
裴
歲
餘
亦
卒
。

孟
郊
去
掃
(
全
唐
詩
第
六
函
第
五
珊
〉•• 

君
心
匣
中
鈍
，
一
破
不
復
全
，
妾
心
網
中
絲
，
雖
斷
猶
牽
連
.. 

j
i
-
-
女
事
一
夫
，
安
可
再
移
天... 

同
樣
的
都
吋
以
表
示
出
來
當
時
女
子
仍
有
「
一
女
事
一
夫
」
的
觀
念
。

白
居
易
婦
人
苦
(
全
唐
詩
第
七
函
第
三
珊
)
•• 

帥
，
鬢
加
意
怖
，
峨
眉
用
心
掃
，
幾
度
曉
妝
成
，
君
君
不
言
好
。
妾
身
前
一
同
穴
，
君
意
輕
偕
老
，
惆
悵
去
年
來
，
心
知
未
能
道
。
今
朝
一
閉
口

唐
代
婦
女
的
婚
姻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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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
語
少
意
何
深
，
願
引
他
時
事
，
移
君
此
日
心
。
人
一
百
夫
婦
親
，
義
合
如
一
身
，
及
至
生
死
際
，
何
曾
苦
樂
均
。
婦
人
一
喪
夫
，
終
身
守
孤

子
，
有
如
林
中
竹
，
忽
被
風
吹
折
，
一
折
不
重
生
，
枯
身
猶
抱
節
。
男
兒
若
喪
婦
，
能
不
暫
傷
情
?
應
似
門
前
柳
，
逢
春
易
發
榮
，
風
吹
→

枝
折
，
還
有
一
枝
生
。
為
君
委
曲
言
，
願
君
再
三
聽
，
若
知
婦
人
苦
，
從
此
莫
相
輕
。

這
詩
可
以
說
明
當
時
的
習
俗
，
仍
是
丈
夫
死
後
，
婦
人
要
守
節
的
。
這
可
能
是
婦
女
的
天
性
，
也
可
能
是
歷
史
上
多
年
以
來
所
遺
留
下
來
的
習
俗
。

凡
是
女
于
改
嫁
的
大
致
有
下
列
條
件
，
一
、
其
夫
早
死
或
永
訣
，
二
、
年
齡
不
老
而
且
無
可
依
靠
的
子
女
，
三
、
無
「
一
婦
事
一
夫
」
觀
念
。

四
、
其
他
。
否
則
便
不
至
於
改
緣
。
根
據
此
種
理
由
，
雖
然
唐
代
女
子
不
乏
改
嫁
的
記
載
，
但
是
改
緣
與
不
改
攘
的
比
例
，
當
然
是
後
者
佔
壓
倒
性

的
多
數
。
又
自
肅
宗
以
後
，
公
主
無
改
嫁
的
記
載
，
可
能
是
唐
代
後
期
對
改
嫁
觀
念
有
所
修
正
。

時
律
戶
婚
下•• 

若
夫
妻
不
相
安
諧
而
和
離
者
，
不
坐
。

就
是
夫
妻
不
能
相
安
而
雙
方
同
意
離
婚
者
，
可
以
離
婚
。

同
上
丈
云
﹒
.

即
妻
妾
摘
去
者
，
徒
二
年
，
因
而
改
嫁
者
加
二
等
。

疏
議
日
﹒
.

婦
人
從
夫
，
無
自
專
之
道
，
雖
見
兄
弟
，
送
迎
尚
不
鷗
悶
。
若
有
心
乖
咱
和
，
意
在
分
離
，
背
夫
擅
行
，
有
」
使
他
志
，
妻
妾
合
徒
二
年
。
因

擅
去
即
改
嫁
者
，
徒
三
年
，
故
-
E加
二
等
。
室
家
之
敬
，
亦
為
難
人
，
維
薄
之
內
，
能
無
忿
爭
，
相
瞋
暫
去
，
不
同
此
罪
。

婦
女
白
專
離
夫
而
去
，
是
法
律
所
不
許
的
。
離
去
後
因
而
改
嫁
更
是
法
律
所
不
容
的
。

雲
溪
友
議•• 

顏
真
卿
為
撫
州
刺
見
，
口
巴
人
有
楊
志
堅
者
，
嗜
學
而
居
賞
，
鄉
人
未
之
知
也
。
其
妻
以
資
給
不
克
，
索
書
求
離
，
志
堅
以
詩
送
之
曰
:
「
龍

年
立
志
早
從
師
，
今
日
翻
成
鬢
有
絲
，
落
拓
自
知
求
事
晚
，
蹉
跎
甘
道
出
身
遲
。
金
釵
任
意
撩
新
髮
'
鷺
鏡
從
他
別
畫
間
，
此
去
便
問
行
路

客
，
相
逢
即
是
下
山
時
。
」
其
妻
持
詩
詣
州
請
公
服
以
求
別
適
。
民
卿
判
其
贖
回
•• 

「
楊
志
堅
早
親
儒
教
，
頗
有
詩
名
，
心
慕
於
高
斜
，
身

未
箔
於
寸
祿
。
愚
妻
觀
其
未
遇
，
會
不
少
留
，
靡
追
冀
缺
之
妾
，
贊
成
好
事
;
專
學
買
臣
之
婦
，
壓
棄
良
人
。
污
肆
鄉
間
，
傷
敗
風
教
，
若

不
懲
戒
，
孰
過
持
囂
。
妻
可
符
二
十
，
任
自
改
嫁
。
楊
志
堅
秀
才
，
倘
以
栗
晶
，
仍
署
隨
軍
。
」
四
方
聞
之
，
無
不
悅
服
，
白
是
江
表
婦
人

，
無
敢
棄
其
夫
者
。

近
來
頗
有
些
著
述
據
此
故
事
，
以
為
顏
真
卿
不
能
判
楊
志
堅
夫
婦
復
合
，
而
斷
定
唐
代
婦
女
離
婚
絕
對
自
由
的
。
這
判
斷
實
際
是
錯
誤
的
。
判
文
內

明
明
責
備
楊
妻
是
「
污
扉
鄉
間
，
傷
敗
風
教
。
」
答
二
十
，
正
是
給
她
「
懲
故
」0
至
於
「
任
自
改
城
」
'
與
其
認
為
「
不
能
判
其
復
合
」
，
無
若



釋
為
顏
真
卿
認
定
「
斯
妻
不
可
復
留
」
而
出
之
。
至
於
「
四
方
聞
之
，
無
不
悅
服
」
'
正
表
示
當
時
一
般
輿
論
，
都
認
為
顏
真
卿
對
楊
妻
的
處
罰
，

是
大
快
人
心
。
再
進
一
步
說
:
社
會
上
縱
有
妻
棄
其
夫
者
，
但
是
人
莫
直
之
。

對
於
人
莫
直
之
，
而
且
是
法
律
所
禁
庄
的
行
為
，
固
然
難
免
有
些
人
有
時
會
犯
，
但
是
絕
對
不
會
是
多
數
。
據
此
，
女
棄
男
者
不
會
太
多
。

至
於
男
的
棄
女
的
是
否
普
遍
?
也
不
能
不
受
法
律
的
影
響
。
唐
律
戶
婚
•• 

諸
妻
無
七
出
及
義
絕
之
狀
而
出
之
者
，
徒
一
年
半
。
雖
犯
七
出
，
有
三
不
去
而
出
之
者
杖
一
百
，
追
還
合
。

疏
義
曰
﹒
.

忱
儷
之
道
，
義
期
間
穴
，
一
與
之
齊
，
終
身
不
改
，
故
妻
無
七
出
及
義
絕
之
狀
，
不
合
出
之
。

按
七
出
者
，
無
于
一
也
，
淫
汝
二
也
，
不
事
舅
姑
三
也
，
口
舌
四
也
，
盜
竊
五
也
，
拓
忌
六
也
，
惡
疾
七
也
。
義
絕
的
犯
不
赦
之
罪
。
至
於
三
不
去

者
，
謂
一
經
持
舅
姑
之
喪
，
二
娶
時
賤
後
貴
，
三
有
所
受
無
所
歸
。
唐
律
既
規
定
「
有
三
不
去
而
出
之
者
，
杖
一
百
，
追
還
合
」
可
見
出
妻
也
不
是

隨
隨
便
便
輕
而
易
舉
之
事
﹒

女
棄
男
，
男
出
女
都
不
容
易
，
所
以
相
信
唐
代
夫
婦
離
婚
的
，
決
不
象
現
代
歐
美
人
離
婚
的
多
而
普
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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